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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何金萍
電話：(08)7320415 #3615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hejinping92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崇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06570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4902319_11306570100_1_4902319_11306570100_1.docx、

4902319_11306570100_1_4902319_11306570100_2.docx)

主旨：學校辦理112學年度第2學期週三教師在職進修，申請核發

研習時數案，請依說明事項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依據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進修研習活動使用管

理規定」核予研習時數。

二、本縣學校自辦週三進修研習規劃，單數週以本府教育處主

辦之全縣性專案研習為原則，雙數週則由學校自行規劃校

內或地區性研習，必要時仍可規劃單數週辦理。另學校策

略聯盟研習由主辦學校提出申請計畫及核給研習時數。

三、請學校於113年2月26日(星期一)前至google表單

(https://forms.gle/sj8MiTHT2PNZrzmx5)填報-「112學年

度第2學期自辦週三進修研習」，並上傳經核章研習總計畫

(pdf檔)，無須檢附個別研習計畫，俾核予研習總時數。

四、為減化行政作業流程，在「總研習時數」核定內，因故異

動研習時間等情事，各校得自行於教師在職進修網上傳更

正研習計畫及附件，免再報本府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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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臨時性辦理之研習(未及於學期初規劃排入週三進

修)，請依研習內容另函報本府教育處業辦科(中心)申請核

定研習時數。

六、檢附「112學年第2學期《教師週三進修》研習總計畫」、

「112學年第2學期教師進修實施計畫(單場次)」各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小(不含崇華)
副本：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國民小學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本府

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
處教學發展科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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